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100 年度鑑字第 11894  號

被付懲戒人  吳嘉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

                       男性  年59歲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失職案件經監察院送請審議本會議決如下

    主  文

吳嘉輝降貳級改敘。

    事  實

甲、監察院移送意旨：

壹、案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吳嘉輝於任職交通部電信總局副局

    長期間，依法負有襄助處理局務，並職司監督輔導電信、廣

    播及電視事業之權責，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操，多次接受

    業者邀宴，任由電信設備業者給付其子女超額薪資及不實顧

    問費用，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貳、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被彈劾人吳嘉輝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於 86 年 12

    月 19 日至 95 年 2  月 22 日間擔任交通部電信總局（下

    稱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有下列違法失職行為：

一、被彈劾人吳嘉輝任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負有襄助督導廣

    播電視技術、監理無線電波頻率及管理公務機關專用電信之

    權責，並負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工作。因職務之便，

    結識長期承攬中華電信公司資訊及電信設備之聖立公司董事

    長張永晴等人。該公司於 92 年 5  月錄用吳嘉輝之子吳俊

    儀，並按市場行情給付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2 萬 7  千

    元，適逢政府推展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並由吳嘉輝主管該

    項業務，無線電視臺為配合上開政策，須進行數位頻道之轉

    換而有採購設備之需求，聖立公司為拉攏吳嘉輝以拓展該領

    域市場，自 92 年 12 月起至 93 年 12 月吳俊儀離職止，

    除原有薪資外，每月另增加給付吳俊儀 5  萬 6,400  元至

    5 萬 6,710  元薪資。由吳俊儀運用其父職務上影響力，代

    表聖立公司與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公司等洽談電視頻道數

    位化之設備出售業務，聖立公司則將吳俊儀增加之薪資差額

    每月 5  萬餘元，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3  月按月匯入

    吳嘉輝配偶陳豔霞友人繆允蓉設於彰化銀行北門分行之帳戶

    ，及自 93 年 4  月至 12 月按月匯入吳俊儀另設於國史館

    郵局之帳戶，獲取利益達 73 萬 6,650  元。

二、吳嘉輝身為電信總局副局長，負有監督輔導電信事業之權責

    ，明知聖立公司以承攬中華電信公司相關設備採購為其主要

    業務，卻多次接受該公司業者邀宴。又吳嘉輝明知其女吳姵

    儀 93 年至 94 年間在美國留學，未任職聖立公司，亦未於

    該公司從事任何工作，竟於 93 年底某日接受聖立公司董事

    長張永晴、總經理許恆壽邀宴後，提供其女吳姵儀設於美國

    Citizens Bank of Pennsylvania 之帳戶資料，供聖立公司

    以聘用長期顧問名義，分別於 94 年 2  月 1  日、94  年

    4 月 27 日及 94 年 7  月 9  日各以 18 萬元結匯為美金

    ，匯入吳姵儀上開帳戶，獲取利益達 54 萬元。

三、上開事實有被彈劾人吳嘉輝在本院詢問筆錄（附件一）、吳

    嘉輝、吳俊儀、吳姵儀、許恆壽、張永晴等人偵查中筆錄（

    附件二）、吳俊儀 96 年度綜合所得稅資料清單（附件三）

    、吳俊儀國史館郵局帳戶往來明細影本（附件四）、繆允蓉

    彰化商銀北門分行帳戶往來明細影本（附件五）、聖立公司

    自 90 年迄 96 年間參與中華電信公司各項標案得標紀錄（

    附件六）、張峻雄彰化商銀內湖分行帳戶辦理外匯收支及交

    易申報書影本（附件七）足憑，事證明確。

參、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被彈劾人吳嘉輝對於上開聖立公司於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12  月間給付其子吳俊儀遠逾市場行情之高薪，曾多次接受

    聖立公司董事長張永晴等人邀宴，該公司於 94 年間以顧問

    費名義匯款予其女吳姵儀等事實，並不否認，然辯稱：伊任

    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雖知悉聖立公司，但不清楚該公司業

    務內容，伊不知其子在該公司領取高薪，其子初任職聖立公

    司時月薪 2  萬多元應係試用期，伊未安排其子代表聖立公

    司前往電視臺洽談業務；又伊接受聖立公司董事長張永晴、

    總經理許恆壽邀宴時，張、許雖表示要提供其女兒吳姵儀在

    美留學獎學金，然不知聖立公司匯款予吳姵儀，應係其子以

    離職時聖立公司未發給之工作獎金，私下資助其女兒在美花

    費云云。惟查：

一、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 97 年 5  月 1  日、98  年 6  月

    10  日於臺北市調查處接受詢問時，供承聖立公司為與吳嘉

    輝打好關係，藉其主管廣播電臺業務之便，把握電臺頻道數

    位化須採購設備之機會，因此溢付其子吳俊儀薪資每月 5

    萬餘元，嗣後傳聞吳嘉輝將擔任中華電信公司總經理，而中

    華電信公司採購案佔聖立公司營業額 6  至 7  成（註：90

    年至 94 年聖立公司得標金額分別為 4,911  萬 7,133  元

    、4 億 5,482  萬 3,595  元、6 億 4,572  萬 1,210  元

    、3 億 8,206  萬 3,899  元、1 億 1,282  萬 1,025  元

    ，見附件六），故支付其女兒吳姵儀顧問費 54 萬元，該公

    司因而得以與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公司等洽談業務，獲得

    拓展新市場之機會等語。復於 98 年 7  月 22 日於接受檢

    察官訊問時，供承渠於 93 年底與聖立公司董事長張永晴邀

    請吳嘉輝在臺北市某餐廳餐敘，現場僅有渠、張永晴及吳嘉

    輝三人，席間渠等要求吳嘉輝幫助拓展業務，並表示願資助

    其女兒在美國留學費用，吳嘉輝雖未置可否，然數日後收到

    吳姵儀美國銀行帳號之傳真，渠等遂憑以匯款等語。而吳姵

    儀 98 年 4  月 23 日於檢察官訊問時則供承：未曾任職聖

    立公司，不曾為該公司從事任何工作，亦從未為該公司製作

    任何研究報告或蒐集資料等語。

二、吳嘉輝坦承當時與吳俊儀同住，其女吳姵儀在美花費由渠負

    擔，衡情對其子之收入及其女留學情形，應有大致之瞭解。

    又吳俊儀 98 年 4  月 23 日於臺北市調查處接受詢問時稱

    ：渠於啟碁公司、太平洋證券公司、震謙公司、亞洲廣播、

    立皓公司等均月薪 2、3 萬元，聖立公司剛開始也是 2、3

    萬元，推測係該公司總經理許恆壽為拉攏其父而調整其薪水

    為 8、9 萬元等語，故聖立公司初給付吳俊儀月薪 2  萬

    7,000 元，合於市場一般行情，應無疑義。況吳嘉輝於本院

    約詢表示：「他（註：指吳俊儀）92  年 5  月進入聖立公

    司…我當時不太放心，事後跟我說聖立公司主要業務都是賣

    中華電信資訊設備，我知道聖立公司與中華電信有業務關係

    ，我立即要求我兒子不要碰中華電信，要求他離開，但他一

    要求離開，總經理就把他加薪…。」顯然吳嘉輝在 92 年

    12  月聖立公司為其子加薪前，已知悉該公司業務內容。

三、又業者許恆壽在調查局詢問時表示：渠於吳俊儀任職該公司

    後，曾多次邀宴及親往吳嘉輝辦公室拜訪等語，可知吳嘉輝

    與相關業者關係匪淺。許恆壽 98 年 4  月 23 日在檢察官

    訊問時另供稱：「吳嘉輝當時擔任電信總局副局長，我希望

    從他那裡得到無線電臺或傳播業的新案件。該領域是我們聖

    立公司沒有從事過的領域，也就是這些無線電臺或傳播業的

    廠商，若有需要採購器材，我們聖立公司希望能夠爭取。當

    時不可能由吳嘉輝親自出面，而吳俊儀在我們公司任職，所

    以以吳俊儀當作與吳嘉輝之間的橋樑，能夠去爭取這些新領

    域的採購案件。」97  年 5  月 1  日在調查局詢問時表示

    ：「（問：…吳嘉輝究否曾提供聖立公司相關協助？）我前

    述吳俊儀曾赴公共電視公司（註：應為公共電視臺）、民視

    電視公司、臺灣電信集團等洽談即是最顯著的幫助，因為聖

    立公司在吳俊儀前往洽談前從未與該等公司有過生意往來，

    該等公司均早已有合作廠商，一般來說，其他如聖立公司此

    種未有往來之廠商連洽談的機會亦沒有…。業界均知道吳嘉

    輝係電信總局副局長，可能會賣面子給吳俊儀。」亦足證聖

    立公司確由吳嘉輝父子處獲有與公視等公司洽談機會之協助

    。

四、另查，吳俊儀當時 23 歲，僅有東南工專肄業及新加坡短期

    進修之學歷，尚在南亞科技大學進修中，未有正式工作經驗

    ，任職於聖立公司時未全時上班，該公司給予吳俊儀超額薪

    資，目的在拉攏吳嘉輝以拓展廣電頻道數位化之採購業務，

    而吳嘉輝當時負責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如反對吳俊儀

    領取高薪並運用其名義拓展業務，聖立公司何以能向公共電

    視臺、民視電視公司等洽談數位化之採購事宜？吳嘉輝若對

    其子領取高薪乙事自始不知情，亦拒絕提供聖立公司任何實

    質協助，則該公司何以事後願再持續給付金錢予吳嘉輝之女

    兒？此外，業者許恆壽在偵查時表示，渠等提議資助吳姵儀

    留學花費時僅有渠、張永晴與吳嘉輝三人在場，吳嘉輝如未

    主動要求或被動允受，聖立公司數日後何以能收到吳姵儀美

    國銀行帳戶資料，並以聘用長期顧問名義匯款至該帳戶？聖

    立公司更無另行設法取得其女帳戶資料，長期隱瞞吳嘉輝而

    匯款之理由。又吳嘉輝在本院供稱：渠於聖立公司在 92 年

    12  月為其子加薪前，即禁止其子接觸中華電信相關業務，

    並要求其離開聖立公司云云（見吳嘉輝在本院約詢筆錄第 2

    頁倒數第 4  行以下），然渠何以又於 93 年間多次接受聖

    立公司邀宴？退步言之，縱依吳嘉輝所稱於 94 年 5  月為

    其子申報所得稅時，始發現其子領取超額薪資，但事後未見

    吳嘉輝要求其子女退還不當領取之鉅額款項，而吳俊儀更於

    96  年及 97 年前往許恆壽另行開設之聖育公司任職，每年

    領取薪資 2  萬 4  千元（見吳俊儀 96 年度綜合所得稅資

    料、吳俊儀 98 年 4  月 23 日調查局詢問筆錄第 7  頁倒

    數第 11 行至第 8  頁第 4  行、許恆壽 98 年 4  月 23

    日檢察官訊問筆錄第 2  頁倒數第 6  行以下），足見吳嘉

    輝所辯前後矛盾，均屬推諉卸責之詞。至於另辯稱吳姵儀收

    受之匯款係其子在聖立公司離職時未領取之工作獎金云云，

    核與許恆壽所供稱吳俊儀在聖立公司任職期間，無法達成業

    績管考等節（見許恆壽 97 年 5  月 1  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第 7  頁第 7  行以下）不符，所辯委無足採。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公務

    員圖利罪之構成要件，客觀上須有「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及其他私人不法利益」或「對於非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

    利益」之行為，並「因而獲得利益」，主觀上須符合「明知

    違背法令」之直接故意始足當之，與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之規定不

    同。吳嘉輝所為，縱因與貪污治罪條例之構成要件有間，而

    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見附件八），然仍屬有悖官箴。

五、按「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

    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菸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

    、第 6  條分別定有明文。吳嘉輝於任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

    間，依法負有襄助處理局務，並職司監督輔導電信、廣播及

    電視事業之權責，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操，多次接受業者

    邀宴，任由業者給付其子女高額薪資及不實顧問費用，自難

    辭違失之咎。

    綜上論結，被彈劾人吳嘉輝所為，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6  條等規定，事證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及監察法第 6  條之規定，提案彈劾，移請

    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審議。

肆、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一)吳嘉輝詢問筆錄。

    (二)吳嘉輝、吳姵儀、許恆壽、張永晴等人偵查中筆錄。

    (三)吳俊儀 96 年度綜合所得稅資料清單。

    (四)吳俊儀國史館郵局帳戶往來明細。

    (五)繆允蓉彰化商銀北門分行帳戶往來明細。

    (六)聖立公司自 90 年迄 96 年間參與中華電信公司各項標案

      得標紀錄。

    (七)張峻雄彰化商銀內湖分行帳戶辦理外匯收支及交易申報書

      。

    (八)臺北地檢署 98 年度偵字第 16760、28981 號不起訴處分

      書。

乙、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

壹、聲明

    吳嘉輝不受懲戒。

貳、事實及理由

一、被付懲戒人並無監察院彈劾案文所指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

    操之行為：

    (一)本件監察院彈劾案由，略指被付懲戒人於任職電信總局副

      局長期間，依法負有襄助處理局務，並職司監督輔導電信

      、廣播及電視事業之權責，卻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操，

      多次接受業者邀宴，任由業者給付其子女高額薪資及不實

      顧問費用，而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規定之情事云

      云。

    (二)查監察院彈劾案文所指多次接受業者邀宴云云，無非指聖

      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透過其員工即被付懲戒人之長子吳俊

      儀，安排包括聖立公司董事長張永晴、被付懲戒人之長子

      吳俊儀及被付懲戒人之友人簡聞達等多人聚餐乙事，然而

      ，不僅聖立公司之所營事業係資訊軟體及電腦販售業，而

      與被付懲戒人所職掌之廣電技術、電信監理範圍不同，並

      不具有職務上之利害關係，甚且，同席之聖立公司董事長

      張永晴更係被付懲戒人於 87 年間即已認識之舊識；據此

      ，於法邀宴者聖立公司許恆壽與被付懲戒人間既無職務上

      利害關係，且聚會地點皆在公開之正當場合並有他人在場

      （參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17 頁第 4  行至第 10 行），許

      恆壽於 97 年 5  月 1  日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以下簡稱臺北市調處）接受調查時證稱：「都是由我來

      發起聚餐，聚餐理由有春酒、尾牙或者是久違小聚等，目

      的就是為了藉由與吳嘉輝聚餐，增加彼此的交情，以利本

      公司日後拓展關於傳播媒體電視數位化方面的業務，曾在

      臺北市○○路之紅龍蝦餐廳、民生東路之臺北聯誼會餐敘

      ，皆透過吳俊儀來邀請吳嘉輝，該等餐會除我本人、吳嘉

      輝、吳俊儀之外，我記得吳嘉輝之友人簡聞達（任職於交

      通部統計科，職務不記得）也曾出席過，至於張永晴，有

      出席過一次前述餐會。」依行政院頒公務員廉政規範第 7

      點規定，本無不得赴宴之限制；於理邀宴者許恆壽為被付

      懲戒人長子吳俊儀之公司直屬主管，承蒙其聘用並賦長子

      吳俊儀以推廣業務之重任，當無拒不赴約之理；於情邀宴

      者許恆壽雖與被付懲戒人僅有數面之緣，然而與會者張永

      晴卻為久未見面之老友，得藉此聚會重敘舊事，亦為人情

      之常，監察院彈劾案由卻任指上開聚會為不當，遽認被付

      懲戒人單純聚餐已違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之義務

      ，被付懲戒人深感不服。

    (三)實際上，被付懲戒人之子吳俊儀進入聖立公司服務，並非

      被付懲戒人之安排（參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25 頁第 5  行

      至第 8  行，許恆壽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

      受調查時證稱：「貴處人員可能對我前次供述有些誤解，

      詳細原因係 91 年間我有一朋友叫簡聞達（當時係交通部

      員工）說要介紹吳俊儀到本公司上班，吳俊儀到本公司任

      職一段時間後，我才知道他是當時電信總局副局長吳嘉輝

      之子。」及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42 頁第 2  行至第 4  行

      ，吳俊儀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證

      稱：「聖立公司剛開始也都是 2、3 萬元，後來我猜因為

      該公司新上任總經理許恆壽發現我是吳嘉輝的兒子，可能

      想透過我拉近跟我父親的關係。」且吳俊儀任職聖立公司

      之時已為 24 歲之成年人，雖與被付懲戒人同住，但被付

      懲戒人尊重其自主性，不欲多加管束，縱其更換工作次數

      頻繁，亦不予以過問，遑論主動細探其任職公司工作內容

      、主管姓名、薪資多寡等等枝節，監察院或係受報載所謂

      被付懲戒人安插子女進入公司服務之不實謠言影響而生成

      見，誤認被付懲戒人係事前知悉聖立公司業務內容，又縱

      容吳俊儀坐領高薪並藉被付懲戒人名義拓展業務云云，而

      捨棄諸多能證明被付懲戒人清白之證言不採，實有不當。

    (四)首先，監察院於彈劾案文第 4  頁第 11 行至第 16 行引

      用被付懲戒人於監察院約詢時之證述：「他（註：指吳俊

      儀）92  年 5  月進入聖立公司…我當時不太放心，事後

      跟我說聖立公司主要業務都是賣中華電信資訊設備，我知

      道聖立公司與中華電信有業務關係，我立即要求我兒子不

      要碰中華電信，要求他離開，但他一要求離開，總經理就

      把他加薪。」進而推論被付懲戒人於 92 年 12 月聖立公

      司為吳俊儀加薪前，已知悉聖立公司業務內容云云，實屬

      斷章取義。蓋監察院於 99 年 8  月 5  日約談被付懲戒

      人之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早

      已歷經近 2  年之偵查程序，終於 99 年 3  月 29 日就

      被付懲戒人涉貪污治罪條例乙案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

      ，而前述吳俊儀被加薪一事，係被付懲戒人為吳俊儀申報

      所得稅時方才發現，而其被加薪實際過程及緣由，更係上

      開案件偵查程序中，經吳俊儀坦承方才明瞭（參彈劾案文

      附件二第 47 頁第 25 行至第 48 頁第 6  行），吳俊儀

      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證稱：「如

      我前述，我在聖立公司後期支領的薪資，一方面因為許恆

      壽想透過我拉攏與我父親的關係，一方面是因為美商甲骨

      文有挖角的意圖，所以薪水就調漲，不過許恆壽告訴我一

      方面不希望公司其他人知道對我特別調薪，另一方面我也

      不希望我父親知道我有被特別調薪，這樣我才有額外的收

      入可以支用，所以我與許恆壽就講好原來 2、3 萬的薪資

      就匯入彰化商業銀行裡，至於事後多調漲的薪資就匯到前

      述郵局的帳戶中。」與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18 頁第 21 行

      至第 22 行，許恆壽於 98 年 7  月 22 日在臺北市調處

      受調查時證詞一致：「我係應吳俊儀本人之要求，始將渠

      每月薪資分 2  帳戶給付，並將渠郵局個人帳號提供與聖

      立公司。」足證被付懲戒人對吳俊儀被加薪一事始終被吳

      俊儀刻意隱瞞，對其被加薪之真實原因亦不可能得悉，直

      到偵查程序中，方才得知內情，嗣後至監察院訪談時，為

      充分配合調查並將上開事後方得知之細節詳細陳述，反被

      指為事前知情云云，顯不公允。

    (五)次查，監察院於彈劾案文第 5  頁第 10 行至第 17 行，

      再以吳俊儀當時 23 歲，僅有東南工專肆業及新加坡短期

      進修之學歷，尚在南亞科技大學進修中，未有正式工作經

      驗，任職於聖立公司時未全時上班，聖立公司給予吳俊儀

      超額薪資，目的在拉攏被付懲戒人，而被付懲戒人未表反

      對云云，與事實不符，蓋吳俊儀於聖立公司任職之前，已

      有多年工作經歷，其中並不乏長期正職工作（參彈劾案文

      附件二第 41 頁第 3  行至第 9  行），吳俊儀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證稱：「離職後又到震

      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謙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時

      間約為 3、5 個月；離職後到亞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亞洲廣播）擔任節目企製，時間約為 1  年；離職後約

      91-92 年前後（詳細時間我不記得了）到立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立皓公司）擔任業務工程師；92、93  年轉

      赴聖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立公司）擔任業務。」

      且表現優異（參附件 1  任職證明）；而吳俊儀自聖立公

      司離職後，轉赴其他公司任職，薪資甚至高於任職於聖立

      公司之時（參附件 2  吳俊儀報稅資料，及彈劾案文附件

      二第 42 頁第 4  行至第 9  行），吳俊儀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證稱：「另外一方面因美

      商甲骨文後期陸續與我接觸，希望我轉赴該公司任職，而

      該公司業務的最低底薪是年薪 150  萬元，所以聖立公司

      後來有調整我的薪水到每月 8、9 萬元；我於 93 年底轉

      赴美商甲骨文後獎金計算起伏不定，不過大約平均起來年

      薪都有 150  萬元；經貿公司及亞太公司大概每月 3、5

      萬元不等；美商網域稅後年薪約 150  萬元。」由此可知

      ，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所謂欲藉由增加吳俊儀薪資以拉

      攏被付懲戒人之說詞僅為其一廂情願之想法，不僅被付懲

      戒人本身毫不知情，且客觀上其給予吳俊儀之薪資亦與就

      業市場上一般行情相當，未有監察院彈劾案文所指超額薪

      資之情形。

    (六)再者，監察院於彈劾案文第 5  頁第 20 行至第 26 行，

      復指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稱其曾提議資助被付懲戒人長

      女吳姵儀留學花費，當時僅有許恆壽、張永晴及吳嘉輝三

      人在場，聖立公司事後既然收到吳姵儀美國銀行帳戶資料

      ，則必係被付懲戒人主動要求或被動允受云云，惟查：吳

      姵儀赴美留學一事，被付懲戒人於席間從未提及，而係許

      恆壽事先經由吳俊儀處得悉，再於聚餐時簡略提及贊助獎

      學金云云，當時被付懲戒人僅將其上開提議作為席間之玩

      笑應酬話語，並不以為意，絕未表示同意或默許（參彈劾

      案文附件一第 5  頁第 1  行至第 3  行），被付懲戒人

      於 99 年 8  月 5  日在監察院受約談時證稱：「餐敘時

      完全都沒有談到我女兒在美國留學的事，許恆壽雖然向檢

      察官表示要提供我女兒獎學金，但餐宴中有許多人，現場

      不只我和許、張三人，我把它說的話當成應酬話。」與彈

      劾案文附件二第 25 頁第 8  行至第 13 行，許恆壽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證述一致：「

      因我曾聽吳俊儀說他妹妹吳姵儀要到美國去唸書，故我向

      當時董事長張永晴報告，可藉這層關係及管道打開電信總

      局管轄之公共電視、臺視、中視及華視等無線電視臺之採

      購案，故由我主動約吳嘉輝、張永晴於某天到外頭吃飯，

      席間係我主動提起吳姵儀到國外深造，聖立公司可以用獎

      學金方式贊助吳姵儀學費，將來回國後可以到本公司服務

      ，當時吳嘉輝並不置可否。」足證並無監察院彈劾案文所

      指主動要求或被動允受之事。

    (七)此外，許恆壽雖聲稱聖立公司事後收到一張載有吳姵儀帳

      戶號碼之傳真或影印資料云云（參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25

      頁第 13 行至第 14 行），惟上開帳戶號碼實係吳俊儀所

      提供，前經吳俊儀於 97 年 4  月 29 日受臺北市調處偵

      訊時供承，許恆壽所言顯與事實不符。實際上，被付懲戒

      人於長女吳姵儀赴美國求學之時，所需費用皆已由被付懲

      戒人支應，且習慣上被付懲戒人皆以整數金額支付費用，

      有單據可憑（附件 3：匯款單據），吳姵儀亦未曾聽聞有

      「獎學金」之事（參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14 頁第 27 行至

      第 15 頁第 2  行，吳姵儀於 98 年 4  月 23 日在臺北

      地檢署證稱：「（問：你在美國就學期間的生活費由何人

      支付? ）父母及哥哥。通常是我父親及哥哥去匯款，因為

      他們匯款後會告訴我。」、「（問：他們通常匯款多少金

      額? ）我現在已經忘記詳細數字，但我在 92 年 8  月至

      94  年 6  月間，在美國讀書，寒暑假我都會回臺灣，所

      以回美國時也會帶旅行支票過去。」、第 15 頁第 7  行

      至第 8  行：「（問：曾否有人告訴你，聖立公司提供獎

      學金讓妳到美國讀書? ）沒有。」，由此可見，除上開匯

      款單據及旅行支票購買單據所示之金額以外，皆係吳俊儀

      以哥哥之身分提供予吳姵儀，據此以觀，吳俊儀將吳姵儀

      銀行帳戶提供予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之目的，應係在於

      請求許恆壽將應支付其之獎金匯入，而許恆壽卻片面誤認

      上開銀行帳戶係支付獎學金之用，竟將金額匯入，被付懲

      戒人始終不可能知情，是以，倘因子女一時不慎，致生誤

      會，竟被追究責任，令被付懲戒人承擔不可預期之責任，

      豈非違反罪責原則而失平允?

    (八)綜上所述，本件監察院彈劾案由，指被付懲戒人不知潔身

      自愛，保持品操，多次接受業者邀宴，任由業者給付子女

      高額薪資及不實顧問費用，而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規定之情事云云，實屬誤會。

二、被付懲戒人並無監察院彈劾案文所指假借權力，圖本身或他

    人利益之行為：

    (一)本件監察院彈劾案由，略指被付懲戒人於任職電信總局副

      局長期問，依法負有襄助處理局務，並職司監督輔導電信

      、廣播及電視事業之權責，卻假借權力，任由被付懲戒人

      長子吳俊儀濫用其職務上之影響力，代表聖立公司與公共

      電視臺等單位洽談業務，而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

      規定之情事云云。

    (二)惟，依據前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第 5  條之規定，交

      通部電信總局設有副局長二位，各有業務職司。被付懲戒

      人於 86 年 11 月 19 日至 95 年 2  月 22 日間擔任交

      通部電信總局副局長，襄助局長督導單位為廣電技術處、

      電波管理處、專用電信處、秘書室、政風室、北中南三區

      電信監理站及電信警察隊。至於綜合規劃處、公眾電信處

      （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法制室、人

      事室及會計室之業務督導則另由高副局長凱聲負責（詳附

      件 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秘書室蕭主任祈宏 971009 之

      分工情形說明）。

    (三)另依電信法之規定，所謂第一類電信事業，係指設置電信

      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前項電信機線設備指連

      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

      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第二類電

      信事業則指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而中華電信

      公司係屬第一類電信事業，其執照之申請、核發及經營管

      理，依上述職務分工本不在被付懲戒人業務督導範圍之內

      ，故而，縱然聖立公司長期承攬中華電信公司資訊及電信

      設備採購案，亦非被付懲戒人所能知悉，遑論施加助力。

    (四)再查，被付懲戒人雖曾應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之邀前往

      聚餐，但僅係人情之常，已詳前述，且聖立公司所營事業

      為資訊軟體服務業、電腦及電腦週邊設備販售業務，而被

      付懲戒人業務督導範圍，在於廣電技術及電信監理，兩者

      並不相同，是其間並未有任何職務上之利害關係。而監察

      院彈劾案文另以中華電信採購案佔聖立公司營業額 6  至

      7 成，而被付懲戒人傳聞將擔任中華電信公司總經理，因

      而逕認聖立公司係藉由被付懲戒人之助力，取得與公共電

      視臺及民視電視公司洽談業務之機會，則純屬臆測之詞，

      蓋監察院彈劾文所據，無非係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於

      97  年 5  月 1  日在臺北市調處受調查時曾證稱「（問

      ：…吳嘉輝究否曾提供聖立公司相關協助? ）我前述吳俊

      儀曾赴公共電視公司（註：應為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

      公司、臺灣電信集團等洽談即是最顯著的幫助，因為聖立

      公司在吳俊儀前往洽談前從未與該等公司有過生意往來，

      該等公司均早已有合作廠商，一般來說，其他如聖立公司

      此種未有往來之廠商連洽談的機會亦沒有…。業界均知道

      吳嘉輝係電信總局副局長，可能會賣面子給吳俊儀。」（

      參監察院彈劾案文第 4  頁第 30 行至第 5  頁第 7  行

      ）。惟查，上開監察院彈劾文所引述證言並未見於該次調

      查筆錄之內，茲摘錄相關筆錄全文如下：「（問：承你前

      述，聖立公司為與吳嘉輝建立良好關係支付吳姵儀 54 萬

      元顧問費及吳俊儀約 55 萬元之溢付薪資共計 109  萬元

      ，吳嘉輝究否曾經提供聖立公司相關協助? ）我前述吳俊

      儀曾赴公共電視公司、民視電視公司、臺灣電信集團等洽

      談即是最顯著的幫助，因為聖立公司在吳俊儀前往洽談前

      從未與該等公司有過生意往來，該等公司均早已有合作廠

      商，一般來說，其他如聖立公司此種未有往來之廠商連洽

      談的機會亦沒有，吳俊儀曾告訴我渠認識該等公司之內部

      人員，故得以前往洽談，對聖立公司而言，吳俊儀之角色

      就如『敲門磚』，使聖立公司得以開拓展新的市場，惟後

      來因聖立公司本身競爭力不足及產品規格無法符合需要，

      始無法在該領域發展，至於吳嘉輝是否有幫助，我則不得

      而知。」（參彈劾案文附件二第 22 頁第 17 行至第 23

      頁第 2  行，97  年 5  月 1  日許恆壽臺北市調處調查

      筆錄）由上述許恆壽之證詞可知，許恆壽主觀上僅認識吳

      俊儀本人在上述公司內本已有認識之內部人員，故得前往

      洽談業務，根本不知被付懲戒人是否確有幫助，核與監察

      院彈劾案文所述正好相反，且足以證明聖立公司之所以得

      與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公司等單位洽談業務，係吳俊儀

      個人能力所致，被付懲戒人根本未曾施加助力，遑論有彈

      劾案文所指「假借權力」、「圖利他人」等事。

參、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從事公務員四十年來，以廉潔自持，

    才能承蒙各級長官賞識，從一介技術員晉升至部會主任秘書

    職位，雖近年迭遭訟禍，惟始終能證明清白，維持名節。本

    件絕無監察院彈劾案由所指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操之行為

    ，亦無所指假借權力，圖本身或他人利益之行為，依法不應

    受懲戒，為此特申辯如上，懇請鈞會鑒核，賜予不受懲戒之

    處分，以維法治，並保清譽，無任感禱。

肆、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一)吳俊儀任職證明。

    (二)吳俊儀報稅資料。

    (三)支付吳姵儀生活費用單據。

    (四)分工情形說明表

丙、監察院原提案委員對被付懲戒人申辯書核閱意見：

一、前情概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吳嘉輝於任職交通部電信總局副局

    長期間，不知潔身自愛，保持品操，多次接受業者邀宴，任

    由電信設備業者給付其子女超額薪資及不實顧問費用，核有

    重大違失，經本院於 99 年 10 月 19 日依法提案彈劾，並

    送貴會審議。

二、復文重點：

    本件貴會 99 年 11 月 8  日臺會議字第 0990002368 號函

    送被付懲戒人吳嘉輝申辯書副本，並囑提出意見。其申辯意

    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接受聖立公司董事長張永晴、總經理許恆壽等

      人邀宴，然聖立公司所營事業係資訊軟體及電腦販售業，

      與被付懲戒人所職掌之廣電技術及電信監理範圍不同，不

      具有職務上之利害關係。

    (二)被付懲戒人之子吳俊儀進入聖立公司服務非渠安排，且渠

      為其子申報所得稅時，始獲知吳俊儀被加薪一事，監察院

      依渠約詢時所述要求離開聖立公司之陳述，推論渠於 92

      年 12 月聖立公司為吳俊儀加薪前，已知悉聖立公司業務

      內容，屬斷章取義。

    (三)吳俊儀於聖立公司任職前，曾在震謙公司擔任 3  至 5

      個月的業務助理、離職後到亞洲廣播擔任 1  年節目企製

      ，91、92  年間至立皓公司擔任業務工程師，彈劾案文指

      吳俊儀未有正式工作經驗，與事實不符。

    (四)聖立公司給予吳俊儀之薪資與就業市場一般行情相當，吳

      俊儀自聖立公司離職後轉赴美商甲古文等公司任職，薪資

      高於任職於聖立公司之時，許恆壽所稱欲藉由對吳俊儀加

      薪以拉攏被付懲戒人之說詞，屬一廂情願之想法，未有彈

      劾案文所指超額薪資之情形。

    (五)聖立公司許恆壽係由吳俊儀處獲知渠女吳姵儀在美留學，

      渠於許恆壽、張永晴餐敘時並未表示同意或默許獎學金一

      事，事後聖立公司所收受之載有吳姵儀帳戶之傳真資料係

      吳俊儀提供，其目的在請求許恆壽將應支付之獎金匯入，

      而許恆壽卻片面誤認該帳戶係支付獎學金之用。彈劾案文

      指聖立公司收到吳姵儀在美銀行帳戶資料，必然係被付懲

      戒人主動要求或被動允受，與事實不符。

    (六)中華電信屬第一類電信事業，非被付懲戒人任職電信總局

      副局長時之督導範圍，縱然聖立公司長期承攬中華電信公

      司資訊及電信設備採購案，亦非渠所能知悉。又彈劾案文

      指稱渠協助聖立公司取得與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公司等

      洽談業務之機會，純屬臆測，且許恆壽證稱係因吳俊儀在

      該等公司內已有認識之內部人員，係吳俊儀個人能力所致

      ，故得前往洽談業務，不知被付懲戒人是否確有幫助。足

      見被付懲戒人未曾施加助力，亦未有假借權力，圖本身或

      他人利益之行為。

三、核閱意見：

    被付懲戒人申辯內容均不能成立，茲分述如下：

    (一)按行政院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二點規定：「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

      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 、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2 、正在

      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又

      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聖立公司營業項目包括「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電信、電信器材、設備」之

      買賣等，而 96 年 7  月 19 日修訂前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管理辦法」規定：製造、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

      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又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在檢調偵

      查時亦一再表示欲藉由吳嘉輝拓展電視數位化之業務。被

      付懲戒人在檢調偵查及本院約詢時則坦承任職該局副局長

      期間，負責推動無線電視之數位化業務及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之審驗工作，足見聖立公司與吳嘉輝任職之電信總局有

      指揮監督關係，該公司欲尋求無線電視數位化設備採購業

      務，則屬吳嘉輝之職掌，故吳嘉輝與聖立公司具有利害關

      係，應無庸置疑。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約詢時供稱：渠於 92 年 12 月聖立公

      司為吳俊儀加薪前，已知悉聖立公司業務內容，並要求其

      子不要碰中華電信，要求他離開云云，亦不否認渠曾與聖

      立公司業者在臺北市○○路之紅龍蝦餐廳、民生東路之臺

      北聯誼會等地多次餐敘，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第 7  點：「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之規定，當無疑義。

    (三)被付懲戒人辯稱：吳俊儀於 92 年 5  月赴聖立公司任職

      前，曾在啟碁公司、震謙公司、亞洲廣播、立皓公司擔任

      正式職務，表現優異云云。惟依吳俊儀 98 年 4  月 23

      日在調查局詢問筆錄，其係 90 年回臺，回臺後除在亞洲

      廣播任職 1  年外，其餘在啟碁公司、震謙科技、立皓公

      司之任職時間均僅數月（見彈劾案附件第 41 頁），且啟

      碁公司營業項目包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及通信器材製

      造、立皓公司營業項目包括通信設備銷售、亞洲廣播則係

      經營廣播事業，相關公司均與被付懲戒人之職務相關。況

      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於 97 年 5  月 1  日在調查局詢

      問時亦表示：吳俊儀 92 年 5  月間至該公司任職時非全

      時上班，伊為渠調薪至 8  萬 5  千元後，要求吳俊儀全

      時上班並訂有業績管考，只是吳俊儀亦無法達到（見彈劾

      案附件第 23 頁）等語，足見被付懲戒人所辯與事實不符

      。

    (四)聖立公司給予吳俊儀之超額薪資乙節，除據聖立公司總經

      理許恆壽在臺北市調處詢問時供述外，吳俊儀於 98 年 4

      月 23 日於臺北市調處詢問時亦稱「…聖立公司剛開始也

      都是 2、3 萬元，後來我猜因為該公司新上任總經理許恆

      壽發現我是吳嘉輝的兒子，可能想透過我拉近跟我父親的

      關係，另外一方面因美商甲骨文後期陸續與我接觸…，所

      以聖立公司後來有調整我的薪水到每月 8、9 萬元」。足

      以認定聖立公司為拉攏吳嘉輝而支付吳俊儀超額薪資。至

      於吳俊儀自聖立公司離職後，轉赴其他公司任職之薪資多

      寡，則與本案無關。

    (五)被付懲戒人坦承聖立公司業者曾於餐聚場合中提議資助其

      女吳姵儀在美留學花費，然辯稱聖立公司事後收受之傳真

      係吳俊儀所為，渠未表示同意或默許云云。然業者許恆壽

      在偵查時表示，渠等提議資助吳姵儀留學花費時僅有渠、

      張永晴與吳嘉輝三人在場，如吳嘉輝未親自傳真帳戶資料

      或指示吳俊儀為之，則聖立公司何以能收受相關帳戶資料

      ，又聖立公司欲藉提供吳姵儀獎學金換取吳嘉輝在業務上

      之協助，自無長期隱瞞吳嘉輝而匯款的理由。因此，被付

      懲戒人所稱該公司事後收受之傳真係吳俊儀所為，及吳姵

      儀在美留學經費係由渠或吳俊儀提供，渠不知聖立公司匯

      款予其女等語，均屬卸責之詞。又被付懲戒人辯稱吳俊儀

      傳真帳戶資料之目的，在請求許恆壽將應支付吳俊儀之獎

      金匯入，而許恆壽片面誤認該帳戶係支付獎學金之用云云

      ，核據許恆壽在調查局證稱「（問：吳俊儀任職聖立公司

      期間，有無支領過業務獎金？）我記得吳俊儀曾協助我處

      理一件 NOKIA  公司的設備採購案，我並無針對該案支付

      吳俊儀額外之業務獎金。…吳俊儀本身的業務績效並不好

      。」不符（見彈劾案附件第 19 頁），難以採信。

    (六)彈劾案文中有關吳俊儀運用其父職務上影響力，代表聖立

      公司與民視電視公司、公共電視臺等洽談電視頻道數位化

      之設備出售業務乙節，係綜據吳嘉輝負責推動無線電視數

      位化政策之職務、許恆壽在檢調偵查中歷次供述內容，及

      吳俊儀確曾赴民視等公司洽談設備採購等事證而綜合認定

      。業者許恆壽於 97 年 5  月 1  日在臺北市調處固曾證

      稱：「吳俊儀曾告訴我渠認識該等公司之內部人員，故得

      以前往洽談」等語，惟該項供述內容係出自許恆壽傳聞自

      吳俊儀所言，又與卷內其他事證杆格，自難採信而作為被

      付懲戒人卸責之理由。

    餘被付懲戒人多次接受電信設備業者之邀宴，任由業者給付

    其子女超額薪資及不實顧問費用之違失事證，業經本院彈劾

    案文敘明綦詳，事證明確。請貴會依法為懲戒處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吳嘉輝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於 86 年

    12  月 19 日至 95 年 2  月 22 日間任職交通部電信總局

    （以下簡稱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有下列違法失職行為：

    (一)被付懲戒人任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負責督導專用電信

      處、廣電技術處、電波管理處等單位，負有襄助督導廣播

      電視技術、監理無線電波頻率及管理公務機關專用電信之

      權責，並負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工作。於 87 年間

      結識聖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聖立公司）董事長

      張永晴。該公司於 92 年 5  月經由簡聞達介紹（簡某與

      先後擔任聖立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之許恆壽熟識）錄用

      被付懲戒人之子吳俊儀，並按市場行情給付每月薪資新臺

      幣（下同）2 萬 7  千元，被付懲戒人因其子任職於聖立

      公司，嗣亦與先後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之許恆壽

      認識。當時適逢政府推展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由被付懲

      戒人主管該項業務，而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聖

      立公司營業項目包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電信

      、電信器材、設備及其零配件之租售、買賣、進出口」、

      「科學儀器、電子儀器（度量衡器、醫療器材除外）、光

      學儀器之租售、進出口業務」、「數位用迴路載波機、數

      位多工設備＼同步光纖通訊設備、數位交接系統設備、無

      線通訊設備＼個人通訊裝置、高速數位用戶傳輸設備、同

      步時序系統設備、數位數據、語音＼視訊通訊設備之  買

      賣、銷售業務」等，各無線電視臺為配合政府上開政策，

      須進行數位頻道之轉換而有採購設備之需求，聖立公司為

      拉攏被付懲戒人，冀圖利用被付懲戒人職務上之影響力，

      以拓展該領域市場，自 92 年 12 月起至 93 年 12 月吳

      俊儀離職止，除原有薪資外，每月另增加給付吳俊儀 5

      萬 6,400  元至 5  萬 6,710  元薪資，被付懲戒人理應

      謹慎體查聖立公司該項企圖而予峻拒，卻仍坐視該公司為

      吳俊儀超額加薪。旋由吳俊儀代表聖立公司與民視電視公

      司等電視臺洽談電視頻道數位化之設備出售業務，然因各

      該公司原即有其業務合作對象，拓展電視頻道數位化之設

      備出售業務並未談成。聖立公司則將吳俊儀增加之薪資差

      額每月 5  萬餘元，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3  月按月

      匯入被付懲戒人配偶陳豔霞友人繆允蓉設於彰化銀行北門

      分行之帳戶，自 93 年 4  月至 12 月按月匯入吳俊儀另

      設於國史館郵局之帳戶。

    (二)被付懲戒人身為電信總局副局長，負有監督輔導電信事業

      之權責，明知聖立公司以承攬中華電信公司相關設備採購

      為其主要業務（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案佔聖立公司每年營業

      額常逾 50%以上），且於 93 年 1  月初報載傳聞其將接

      任中華電信公司總經理，聖立公司冀圖利用被付懲戒人職

      務上之影響力，以方便拓展該公司業務，極力拉攏被付懲

      戒人，詎被付懲戒人不知避嫌，仍多次接受該公司業者邀

      宴。又被付懲戒人明知其女吳姵儀於 92 年至 94 年間在

      美國留學，並未任職於聖立公司，亦未於該公司從事任何

      工作，竟於 93 年底某日與吳俊儀接受聖立公司董事長張

      永晴、總經理許恆壽邀宴後，由吳俊儀提供吳姵儀設於美

      國 Citizens Bank of Pennsylvania  之帳戶資料，被付

      懲戒人默許聖立公司以聘任顧問，資助獎學金名義，分別

      於 94 年 2  月 1  日、同年 4  月 27 日及同年 7  月

      9 日各以 18 萬元結匯為美金，匯入吳姵儀上開帳戶。

二、被付懲戒人對於上開聖立公司於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12

    月間為其子吳俊儀每月加薪 5  萬 6,400  元至 5  萬

    6,710 元不等，曾多次接受聖立公司許恆壽等人邀宴，該公

    司於 94 年間先後三次，每次以 18 萬元結匯成美金 5  千

    多元，匯款至美國其女吳姵儀銀行帳戶等事實，並不否認，

    然辯稱略以：「[image: image1.png]


依據前電信總局組織條例之規定，電信總

    局設有副局長二位，各有業務職司。被付懲戒人於 86 年

    12  月 19 日至 95 年 2  月 22 日間擔任電信總局副局長

    ，襄助局長督導廣電技術處、電波管理處、專用電信處等單

    位。至於管理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公眾

    電信處之業務督導則由另一位副局長負責。中華電信公司係

    屬第一類電信事業，其執照之申請、核發及經營管理，依上

    述職務分工本不在被付懲戒人業務督導範圍之內，因而縱然

    聖立公司長期承攬中華電信公司資訊及電信設備採購案，亦

    非被付懲戒人所能知悉。且聖立公司所營事業係資訊軟體及

    電腦販售業，與被付懲戒人所職掌之廣電技術、電信監理範

    圍不同，並不具有職務上之利害關係。[image: image2.png]


聖立公司董事長張

    永晴係被付懲戒人於 87 年間即已認識之舊識，而邀宴者聖

    立公司許恆壽與被付懲戒人間又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聚會地

    點皆在公開之正當場合並有他人在場，聚餐理由有春酒、尾

    牙或久違小聚等，且邀宴者許恆壽為被付懲戒人長子吳俊儀

    之公司直屬主管，承蒙其聘用並賦長子吳俊儀以推廣業務之

    重任，當無拒不赴約之理。[image: image3.png]


被付懲戒人之子吳俊儀進入聖

    立公司服務，並非被付懲戒人之安排，且吳俊儀任職聖立公

    司時已為 24 歲之成年人，雖與被付懲戒人同住，但被付懲

    戒人尊重其自主性，不欲多加管束，從不主動探問其工作內

    容與薪資多寡。監察院於 99 年 8  月 5  日約談被付懲戒

    人之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臺北地檢署）

    早已歷經近 2  年之偵查程序，終於 99 年 3  月 29 日就

    被付懲戒人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乙案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

    ，而前述吳俊儀被加薪一事，係被付懲戒人為吳俊儀申報所

    得稅時方才發現，而其被加薪實際過程及緣由，更係上開案

    件偵查程序中，經吳俊儀坦承方才明瞭。[image: image4.png]


吳俊儀於聖立公

    司任職之前，已有多年工作經歷，其中不乏長期正職工作，

    吳俊儀自聖立公司離職後，轉赴其他公司任職，薪資甚至高

    於任職於聖立公司之時，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所謂欲藉由

    增加吳俊儀薪資以拉攏被付懲戒人之說詞僅為其一廂情願之

    想法。[image: image5.png]


監察院彈劾案文另以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案佔聖立公

    司營業額 6  至 7  成，而被付懲戒人傳聞將擔任中華電信

    公司總經理，因而逕認聖立公司係藉由被付懲戒人之助力，

    取得與公共電視臺及民視電視公司洽談業務之機會，純屬臆

    測之詞，蓋監察院彈劾文所據，無非係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

    壽於 97 年 5  月 1  日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以

    下簡稱臺北市調處）之供述，然綜觀上述許恆壽之證詞，許

    恆壽主觀上僅認係吳俊儀本人在上述公司內本已有認識之內

    部人員，故得前往洽談業務，根本不知被付懲戒人是否確有

    幫助。足以證明聖立公司之所以得與公共電視臺、民視電視

    公司等公司洽談業務，純係吳俊儀個人努力所作，被付懲戒

    人根本未曾施加助力。[image: image6.png]


許恆壽雖稱與被付懲戒人餐敘後，

    聖立公司事後收到一張載有吳姵儀美國銀行帳戶號碼之傳真

    或影印資料，惟上開帳戶號碼實係吳俊儀所提供，吳佩儀赴

    美留學一事，被付懲戒人於席間從未提及，而係許恆壽事先

    經由吳俊儀處得悉，再於聚餐時簡略提及贊助獎學金云云，

    當時被付懲戒人僅將其上開提議作為席間之玩笑應酬話語，

    並不以為意，絕未表示同意或默許。[image: image7.png]


吳俊儀將吳姵儀銀行

    帳戶提供予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之目的，應係在於請求許

    恆壽將應支付其之業績獎金匯入，而許恆壽卻片面誤認上開

    銀行帳戶係支付獎學金之用，竟將金額匯入，被付懲戒人始

    終不可能知情。」云云。

三、經查：

甲、關於上開一、(一)違失事實部分：

    (一)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聖立公司營業項目包括「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電信、電信器材、設備  及

      其零配件之…租售、買賣、進出口」、「科學儀器、電子

      儀器（度量衡器、醫療器材除外）、光學儀器之租售、進

      出口業務」、「數位用迴路載波機、數位多工設備＼同步

      光纖通訊設備、數位交接系統設備、無線通訊設備＼個人

      通訊裝置、高速數位用戶傳輸設備、同步時序系統設備、

      數位數據、語音＼視訊通訊設備之買賣、銷售業務」等，

      而依 96 年 7  月 19 日修正前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

      理辦法」規定：製造、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向電信

      總局申請許可。而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在檢調偵查時一

      再表示欲藉由被付懲戒人之關係拓展電視數位化之業務。

      被付懲戒人在檢調偵查及監察院約詢時亦坦承任職該局副

      局長期間，負責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業務、電波頻率監理

      業務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工作，足見聖立公司業務

      範圍與被付懲戒人任職電信總局職掌並非毫不相關。且電

      信總局推展無線電視數位化業務又由被付懲戒人所負責，

      而聖立公司總經理許恆壽在檢調偵查及本會調查時一再表

      示，聖立公司多方拉攏被付懲戒人之關係，係冀圖藉以拓

      展電視數位化之業務。又聖立公司以承攬中華電信公司相

      關設備採購為其主要業務（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案佔聖立公

      司營業額每年常逾 50%以上）（見卷附聖立公司 90 年迄

      96  年間參與中華電信公司各項標案得標紀錄），且於

      93  年 1  月初報載傳聞被付懲戒人將接任中華電信公司

      總經理（為被付懲戒人所自承，且有其提出之報紙附卷足

      憑），以致聖立公司許恆壽等人亟欲拉攏。雖被付懲戒人

      辯稱中華電信公司係屬第一類電信事業，其執照之申請、

      核發及經營管理，並不在其業務督導範圍之內。然其身為

      電信總局副局長，負有監督輔導電信事業之權責，除其法

      定職掌外，尚有職務上所彰顯之影響力，且又曾報載傳聞

      將接任中華電信公司總經理，故聖立公司許恆壽等人多方

      亟欲拉攏，藉以鞏固與中華電信公司間相關設備採購業務

      ，並冀圖拓展無線電視頻道數位化之設備出售業務。按行

      政院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規定：「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 、業

      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2 、正在尋

      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綜上

      所敘，被付懲戒人於任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其職掌、

      身分與職務上之影響力，與聖立公司之業務內容實具有相

      當之利害關係。

    (二)被付懲戒人之子吳俊儀自 92 年 5  月間起任職於聖立公

      司，每月薪資 2  萬 7  千元，自 92 年 12 月起至 93

      年 12 月吳俊儀離職止，除原有薪資外，聖立公司每月另

      增加給付吳俊儀 5  萬 6,400  元至 5  萬 6,710  元薪

      資不等，增加之薪資差額每月 5  萬餘元，聖立公司依吳

      俊儀指定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3  月間按月匯入被付

      懲戒人配偶陳豔霞友人繆允蓉設於彰化銀行北門分行之帳

      戶，自 93 年 4  月至 12 月間按月匯入吳俊儀另設於國

      史館郵局之帳戶。該項事實已經吳俊儀、許恆壽於檢調偵

      查中及本會調查時所證實，並有繆允蓉彰化銀行北門分行

      帳戶、吳俊儀國史館郵局帳戶往來明細影本附卷可稽。對

      於加薪之緣由，據吳俊儀於檢調及本會調查時證稱：伊於

      90  年回臺，先後在啟碁公司、太平洋證券公司、震謙公

      司、亞洲廣播公司、立皓公司任職，每一職務工作期間都

      不長，92  年間轉赴聖立公司擔任業務，93  年底轉任美

      商甲骨文公司。伊在啟碁公司、太平洋證券公司、震謙公

      司、亞洲廣播公司、立皓公司任職期間，月薪均為 2、3

      萬元；聖立公司剛開始也都是 2、3 萬元，後來伊猜因為

      該公司新上任總經理許恆壽發現伊係被付懲戒人之子，可

      能想透過伊拉近與被付懲戒人之關係，且因美商甲骨文後

      期陸續與伊接觸，而該公司最低底薪為年薪 150  萬元，

      所以聖立公司後來有調整伊之薪水到每月 8、9 萬元。然

      伊自聖立公司離職後，轉赴其他公司任職，薪資甚至高於

      任職聖立公司之時。又聖立公司為伊調薪，伊父並不知情

      ，迄至隔年伊父為伊申報所得稅時方始知悉等語。許恆壽

      於檢調及本會調查時證稱：吳俊儀進入聖立公司任職後，

      渠透過吳俊儀來拉攏被付懲戒人，把吳俊儀當作聖立公司

      與被付懲戒人間之敲門磚，並以聚餐或親往其辦公室拜訪

      之方式來增進彼此交情，以利本公司日後拓展關於傳播媒

      體電視數位化方面之業務。因被付懲戒人在傳播、媒體業

      者有一定之關係，遂想透過為吳俊儀加薪，來打好與被付

      懲戒人之關係。加薪之事渠亦告訴過吳俊儀，希望透過其

      父人脈為聖立公司拓展關於傳播、媒體界之客戶。至於被

      付懲戒人是否知悉吳俊儀加薪之事，渠不清楚等情。

    (三)吳俊儀 90 年間自新加坡唸書返臺後，短短數年間，其所

      從事之上開工作，除聖立公司外，其中啟碁公司營業項目

      包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及通信器材製造、立皓科技營

      業項目包括通信設備銷售、亞洲廣播公司則係經營廣播事

      業，相關公司均與被付懲戒人之職務直接或間接相關。且

      據吳俊儀所稱，其在上述公司任職期間，月薪均只 2、3

      萬元；而參之許恆壽、吳俊儀供述，聖立公司係欲透過為

      吳俊儀加薪，以拉攏被付懲戒人，俾利該公司日後拓展關

      於傳播媒體電視數位化方面之業務至明。至吳俊儀自聖立

      公司離職後，轉赴其他公司任職之薪資多寡，則與聖立公

      司為其加薪之緣由無關。又查吳俊儀迄與被付懲戒人同住

      ，聖立公司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3  月間按月將吳俊

      儀每月調薪之 5  萬多元依吳俊儀指定匯入繆允蓉彰化銀

      行北門分行帳戶，吳俊儀供稱該筆款項係要給其母玩股票

      。繆允蓉、陳豔霞於檢調偵查中分別證稱：該銀行帳戶由

      繆允蓉開設，二人共同使用來作股票，也有陳豔霞的資金

      利用該帳戶進出。且被付懲戒人於 92 年 4  月 24 日、

      93  年 8  月 23 日、94  年 4  月 1  日、96  年 6

      月 1  日曾先後 4  次，利用該帳戶轉帳至臺灣銀行其本

      人帳戶共 1,015  萬元。不惟已經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坦

      承，且有該帳戶往來明細及轉帳單據影本存卷足憑；足見

      該繆允蓉帳戶為被付懲戒人及其配偶所熟知並經常使用。

      又聖立公司係欲透過為吳俊儀加薪，以換取被付懲戒人之

      人脈，為聖立公司拓展關於傳播、媒體界之客戶，自無長

      期隱瞞被付懲戒人而平白為吳俊儀加薪之理。足見被付懲

      戒人所辯不知聖立公司為吳俊儀加薪乙事洵不足採。

    (四)吳俊儀於上揭任職聖立公司期間，代表公司與民視電視公

      司等洽談電視頻道數位化設備出售業務，是否運用其父職

      務上影響力；以及被付懲戒人是否利用其職務上之關係引

      介吳俊儀代表聖立公司與民視電視公司等洽談該項業務。

      據許恆壽在檢調偵查中及本會調查中歷次供述，均證稱吳

      俊儀跟其講過，伊有認識電視公司裡面的人，可以代表公

      司去洽談電視頻道數位化設備出售業務。且其曾要吳俊儀

      找他爸爸拉線，但吳俊儀是否確曾找他爸爸拉線，以及他

      爸爸是否確有出面拉線，其並不清楚。而吳俊儀在檢調偵

      查中及本會調查中歷次亦均證稱，渠從小認識一些任職電

      視公司，與爸爸同作電信工程的叔叔伯伯，渠代表聖立公

      司與電視公司洽談頻道數位化設備出售業務，無非想透過

      這些叔叔伯伯引薦相關部門的人員，但均未談成云云。而

      被付懲戒人又始終否認有引介吳俊儀與上開電視公司洽談

      電視頻道數位化設備出售業務，或代向各電視公司說項。

      且終其結果，聖立公司與上開各電視公司間又從未作成電

      視頻道數位化設備出售之交易。從而可見聖立公司雖冀圖

      利用被付懲戒人職務上之影響力，以拓展電視數位頻道設

      備出售業務，而極力拉攏被付懲戒人，然綜合上開各項查

      證結果，並無證據足證被付懲戒人確有利用其職務上之關

      係引介吳俊儀代表聖立公司與各電視公司洽談該項業務，

      或代向各電視公司說項，以協助聖立公司拓展該項業務。

      唯此結果仍不影響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事實之認定。

乙、關於上開一、(二)違失事實部分：

    (一)被付懲戒人之女吳姵儀於 92 年至 94 年間在美國留學，

      並未任職於聖立公司，亦未於該公司從事任何工作，已據

      吳姵儀於本會調查中證實。而聖立公司為拉攏被付懲戒人

      ，乃以資助獎學金，受聘顧問名義，分別於 94 年 2  月

      1 日、同年 4  月 27 日及同年 7  月 9  日各以 18 萬

      元結匯為美金 5  千多元，匯入吳姵儀上開美國銀行帳戶

      ，亦經聖立公司張永晴、許恆壽、王育珊分別供證在卷，

      並有匯款單影本存卷可參。

    (二)吳姵儀上開美國銀行帳戶資料，據被付懲戒人供稱，大概

      是吳俊儀提供給聖立公司，而吳姵儀在美國留學，也是吳

      俊儀在公司提起，張永晴、許恆壽等人才會知道，雖然在

      一次聚會中張永晴、許恆壽提及要資助吳姵儀獎學金之事

      ，但伊只當是應酬話，還要彼等不要開玩笑，當時吳俊儀

      也在場等語。而據吳俊儀證稱，該項聚會渠亦在場，吳姵

      儀美國銀行帳戶資料係渠交給許恆壽，當時係當面交付或

      以傳真交付已不記得。許恆壽於檢調偵查中雖供稱該次聚

      會只有渠及張永晴、被付懲戒人在場，由渠主動提及吳姵

      儀在美國留學，可由公司資助獎學金，回國後再到公司來

      服務，被付懲戒人未置可否，數日後即收到吳姵儀美國銀

      行帳戶資料云云。張永晴則諉稱公司事務均交由專業經理

      人許恆壽處理，公司事務要許恆壽才清楚。然據許恆壽於

      本會調查時改稱該次聚會中吳俊儀是否在場伊已無印象，

      但記得吳姵儀美國銀行帳戶資料係吳俊儀所交來，究係當

      面交來或傳真過來已記不清楚等情。尚無確實證據足證上

      開吳姵儀美國銀行帳戶資料係被付懲戒人主動提供給聖立

      公司，應係吳俊儀提交給許恆壽。

    (三)聖立公司於 94 年 2  月 1  日、同年 4  月 27 日及同

      年 7  月 9  日匯入吳姵儀上開美國銀行帳戶之 3  筆款

      項，吳俊儀附和被付懲戒人之辯解，證稱伊於 93 年 12

      月離職前曾經手一件 NOKIA  芬蘭案子，離職不久即結案

      ，許恆壽說事成會給伊業績獎金，伊當時因用不到這筆款

      項，就跟許恆壽講，伊妹想買車該筆獎金可給伊妹，聖立

      公司匯入吳姵儀上開美國銀行帳戶之 3  筆款項，即係應

      該給伊之業績獎金等語。然許恆壽於本會調查時證稱，印

      象中吳俊儀於離職前曾協助完成 NOKIA  芬蘭的交易（聖

      立公司不是直接跟 NOKIA  交易，而是跟 NOKIA  下面的

      承包商艾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艾群公司】簽約

      交易）案子，交易金額大約 1  千多萬元，但是否確實有

      做成該筆生意，要查公司資料為準，並不記得是否有特別

      說要給他業績獎金；至於聖立公司匯入吳姵儀上開美國銀

      行帳戶之 3  筆款項，伊印象中是要協助支援吳姵儀獎學

      金等情。任職聖立公司財務工作之王育珊於本會調查時證

      稱，聖立公司對於業務人員之業績獎金每年標準不同，均

      定有「獎金辦法」，而經查閱公司資料，92、93  年均無

      吳俊儀業績獎金之紀錄；而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聖立

      公司與 NOKIA  承包商艾群公司之交易資料中，僅有 93

      年 1  月 19 日 2  筆訂單，金額分別為 236  萬 1,648

      元、685 萬 3,108  元，同年 2  月 21 日 1  筆訂單，

      金額為 57 萬 7,000  元，且該 3  筆訂單之業務員皆於

      當年離職，均無申領業績獎金。此有王育珊查閱資料後來

      函檢附聖立公司客戶訂單明細表、2004  年聖立公司業績

      獎金辦法附卷可考。從而可見聖立公司與 NOKIA  公司或

      艾群公司間並無吳俊儀、許恆壽所稱在 93 年底吳俊儀離

      職前後所談成之 1  筆 1  千多萬元之交易，更無所謂該

      筆交易之業績獎金。且張永晴、王育珊又證稱許恆壽當時

      是以支援吳姵儀獎學金名義向公司申請付款。

    (四)雖吳俊儀、吳姵儀均供稱聖立公司三次匯款至吳姵儀上開

      美國銀行帳戶，彼等均未曾告知父親，然吳俊儀供稱渠有

      跟妹妹提到渠有一筆業績獎金要給她作購車基金，會匯過

      去。吳姵儀卻供稱從未有人跟她講過要匯款，伊不知該三

      筆匯款之事。然該項匯款對一年青學生而言額度不小，而

      吳姵儀又自稱該帳戶伊使用 ATM  提款大約每月一次，則

      三筆大額款項匯入後每次提款時豈有不知存款餘額增加之

      理。又吳俊儀、吳姵儀迄與被付懲戒人同住，生活花費均

      由被付懲戒人供應，而聖立公司乃欲藉提供吳姵儀獎學金

      以換取被付懲戒人在業務上之協助，自無長期隱瞞而匯款

      之理。況事前在聚會中又已向被付懲戒人提議聖立公司願

      以聘任顧問，資助吳姵儀留學花費，而吳姵儀帳戶資料又

      係於該次聚會後由吳俊儀所提供，被付懲戒人自不可能不

      知該項匯款之事。

    (五)被付懲戒人任職電信總局副局長期間，其職掌、身分與職

      務上之影響力，與聖立公司之業務內容實具有相當之利害

      關係，且依上所[image: image8.png]


，聖立公司冀圖拓展公司業務，多方拉

      攏被付懲戒人，以被付懲戒人之工作經驗與社會歷練，自

      不可能毫無感覺。而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點：「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被

      付懲戒人與聖立公司張永晴雖屬舊識，而許恆壽雖屬其兒

      子之直屬主管，然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仍應避嫌。

四、上開一、(一)所述，「聖立公司為拓展電視數位頻道轉換設備

    出售業務，冀圖利用被付懲戒人職務上之影響力，極力拉攏

    被付懲戒人，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12 月間超額給付吳

    俊儀每月薪資 5  萬 6,400  元至 5  萬 6,710  元，自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3  月按月匯入繆允蓉彰化銀行北門

    分行帳戶，自 93 年 4  月至 12 月按月匯入吳俊儀國史館

    郵局帳戶。」之事實，臺北市調處認被付懲戒人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收受賄賂及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洗錢罪嫌，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經該署檢

    察官偵查結果，認「聖立公司匯款至前揭二帳戶，確係吳俊

    儀之薪資，係為透過吳俊儀而與吳嘉輝建立關係，而使聖立

    公司發展廣播電視領域之業務，尚難遽認前揭款項，係屬行

    賄被告吳嘉輝之賄款。」、「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前揭帳戶係

    被告吳嘉輝用來收受賄款情事，尚難遽以洗錢罪相繩。」因

    於 99 年 3  月 29 日處分不起訴（參卷附臺北地檢署 98

    年度偵字第 16760、28981 號不起訴處分書）。然貪污治罪

    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與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足以

    損失名譽之行為。」之規定不同。被付懲戒人所為，縱因與

    貪污治罪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各該罪名之構成要件有間，而獲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然仍屬有悖官箴，不能解免其上開違法

    失職之咎。

五、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事證已臻明確。其所為前揭

    申辯意旨應屬卸責之詞，洵不足採。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

    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之旨。爰

    審酌被付懲戒人為資深公務員，長期戮力公務，從基層逐步

    晉升至電信總局副局長職位，竟未能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及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保有高尚品位，謹言慎行，廉

    潔自持，多次接受業者邀宴，知情仍任由電信設備業者給付

    其子女超額薪資及不實顧問獎學金，傷害機關形象，影響社

    會對公務員之觀感等情，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吳嘉輝有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各款情事

，應受懲戒，爰依同法第 24 條前段、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3 條議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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